
附錄 7 

獲邀出席研訊作證的人士的回應摘要 
 

 發出的  

邀請函件

數目  

同意出席

研訊作證  

 

提供書面

陳述書  

 

     

受調查的議員      

     

1.  許智峯議員  第 1 封      附件 1 

 第 2 封  沒有回覆    

     

立法會議員      

     

2.  胡志偉議員 ,  MH 第 1 封      附件 2 

 第 2 封      附件 3 

 第 3 封  沒有回覆    

     

立法會秘書處職員  

     

3.  總 保 安 主 任 周 偉 德

先生  

第 1 封      附件 4 

     

4.  保安 主 任 1 廖 錦 和

先生  

第 1 封      附件 5 

     

政府官員      

     

5.  保安局高級行政主任

(禁毒 )1 梁諾施女士  

第 1 封      附件 6 

第 2 封      附件 7 

第 3 封      附件 8 

6.  保安局局長政治助理

劉富生先生  

第 1 封      附件 9 

第 2 封      附件 10 

第 3 封      附件 11 

7.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

政治助理符傳富先生  

第 1 封      附件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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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 

 

(a)  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9B(2A)條就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成立的調查

委員會 ("調查委員會 ")曾邀請立法會秘書處高級保安助理 7關耀基

先生出席研訊，但關先生未能在編定日期出席研訊。經考慮調查

委員會蒐集得來的資料，以及從其他證人取得的證供後，調查委員會

遂商定無需舉行研訊以供關先生作證。  

 

(b)  上述職銜 (如適用 )為相關人士在與譴責議案有關的事件於 2018年 4月

24日發生時所擔任職位的職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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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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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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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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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

-  98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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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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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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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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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 

-  103 -  

 



附件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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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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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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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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